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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社

建设规范

（试行）

为切实做好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社（简称“村级

社”，亦称“益农信息社”）的建设工作，根据《农业部办

公厅关于印发信息进村入户工作规范的通知》(农办市

〔2016〕29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《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整

省推进实施方案》等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一章 村级社选建

第一条 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村级社选建工作，细化建设

要求和评价指标。市（州）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组负责督促

指导县（区）推进村级社的建设。县级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

组负责益农信息社的具体遴选、认定、管理和考评工作。益

农信息社的遴选和认定采取自主申报、村和乡镇（街道）两

级推荐、县级领导小组与运营企业共同审定的工作流程。审

定合格后，报市（州）、省级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组备案。

第二条 村级社建设要坚持整县推进，做到服务无盲

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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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村级社的建设或认定，以满足公益、便民、电

子商务和培训体验四类服务为基本要求，要充分利用本地现

有设施和条件联合建社，避免重复建设。

第四条 村级社要在“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综合服务平

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省级平台”）登记注册并纳入统一管理，

依托省级平台进行信息采集，开展各项服务。

第二章 村级社分类

第五条 村级社主要包括标准社、专业社和简易社三种

类型。

第六条 标准社依托行政村建设。选择交通便利、农户

密集、人流量大的地区，优先选择村委会、农村党员远程教

育点、农技推广机构、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、农村商超、

电商服务点、农资销售点、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基础设施较

为完善的场所进行改造升级建设。充分利用 12316 农业服务

品牌确保公益服务落地，便民服务、电子商务、培训体验服

务发挥实效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第七条 专业社依托家庭农场、专业大户、农民合作社、

股份经济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或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建设。以农业专业服务为主，围绕农业

生产、经营活动为其成员提供服务。

第八条 简易社依托各类农村商业网点建设，如农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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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、兽药饲料门市、便民超市等。

第九条 标准社建设布局要能够实现四类服务覆盖到

所有行政村。专业社、简易社视各地实际情况，根据需求建

设。

第十条 在布局建设村级社的同时，可以统筹县级和乡

镇中心站建设。中心站除具备标准社的基本功能之外，还要

承担本辖区内村级社的管理和指导、资源集聚共享、物流集

散等工作，促进本辖区内村级社业务相互配合、互联互动。

第三章 村级社配置

第十一条 村级社应符合“六有”标准，即有场所、有

人员、有设备、有宽带、有网页、有持续运营能力。

第十二条 有场所即有专门用于信息服务的场地，建筑

设施安全完备，确保稳定供电。标准社使用面积不小于 20

平方米，专业社、简易社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。

第十三条 有人员即每个村级社至少配备 1名村级信息

员。

第十四条 有设备即标准社至少配备 1 台计算机、1 部

专用电话、1 套视频设备、1 台打印机。专业社、简易社根

据实际条件，至少配备 1 台计算机和 1 部专用电话。有条件

的村级社可自行配备多台基本设备和其他信息服务设备。

第十五条 有宽带即具有不低于 4M 的宽带网络，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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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 WIFI 环境，可供无线终端设备上网浏览信息、即时通

讯、下载软件等。

第十六条 有网页即在省级平台登记注册。标准社利用

村级版块建立本村网页，并定期更新维护，及时报送信息；

专业社、简易社要积极利用平台提供服务。

第十七条 有持续运营能力即要求村级社具有盈利能

力，能够保障可持续运营。

第十八条 村级社要统一使用“益农信息社”品牌。县

级部门要按照农业部要求统一设计制作门头门牌（符合《贵

州省益农信息社标牌制作规范》）、统一编码（按照《贵州

省益农信息社编码规则》）、统一发放。专业社、简易社如

不具备条件可根据运营企业实际情况，将“益农信息社”品

牌标识置于突出位置。所有村级社都要公布监督电话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规范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

